关于2025年度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

提升资金拟补助项目的公示

根据《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的通知》（闽财农指〔2024〕100号）、《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2025年中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闽农综〔2025〕78号）文件要求，经组织申报、现场核验，拟将“晋江市内坑镇潘厝旭日蔬菜基地-双循环并联喷灌系统项目”等13个项目纳入2025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补助范围（详见《晋江市2025年中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资金分配表》）。

欢迎各有关单位及社会各界监督，如有异议，可向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实名举报。

公示时间:2025年12月24日-2025年12月31日

联系电话:8568134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

2025年12月24日 

